附件

上海市排水执法水质监测管理规定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对排入城镇排水管网排水户水质的执法监测，保障行政处罚案件的公正性，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等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水务执法部门开展排水执法过程中对排水户进行行政检查、行政处罚所开展的相关排水执法水质监测工作。
第三条（管理部门和执法机构）  
上海市水务局是本市排水执法水质监测行政主管部门。 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具体负责其管辖范围内的排水执法 水质监测工作，并对各区排水执法水质监测工作进行指导。   
各区水务执法部门或其他承担排水执法职责的部门按照其职责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水执法水质监测工作。
第四条（监测方式） 
对已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以下简称“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在其排水许可有效期内水务执法部门应当至少开展一次排水执法水质监测，排水执法水质监测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  
第五条（监测项目） 
排水执法水质监测项目应当包含《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19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  和相关国家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所列明的常规性监测项目，包括∶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硫化物、总磷、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并根据不同行业排水情况增加特征监测项目。 
第六条（检测机构）  
水务执法部门应当根据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排水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提供排水水质检测服务，并签订委托检测合同。
检测机构应当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且资质范围应当包括《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和相关国家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常规性监测项目及水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
检测机构应符合上一年度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监测类）信用评价体系要求。
对有应急监测需求的，检测机构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应急检测车辆及必要的现场检测仪器设备， 
包括采样器材、现场检测仪器设备、安全防护装备、无线远程数据传输、现场出具检测报告等功能; 
（二）应急检测人员具有2小时到达应急检测现场的能力。  
第七条（采样方式）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和相关国家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规定实施，采用瞬时采样方式采集排水水质样品。
第八条（采样点的确定）
执法人员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排水许可证注明的检测井作为排水执法水质监测采样点。
排水户尚未确定检测井或者坐标位置的，由执法人员、检测机构、排水户三方共同确定坐标位置作为排水执法水质监测采样点。
因现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确定的检测井或者坐标位置无法进行采样的，应要求排水户恢复检测井原状，或者申请变更排水许可内容。
第九条（现场采样程序） 
水务执法部门以及检测机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采集水 质样品，并根据执法全过程记录的相关要求，对采样全过程进行音像记录： 
（一）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向排水户告知采样事项;
（二）执法人员按照本规定第八条确定采样点;
（三）检测机构的采样人员采集水质样品，并现场对样品进行一次性封口，置于冷藏箱中; 如有现场监测项目，应当现场测定；
（四）执法人员填写现场采样记录表，包括排水户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排放标准、采样日期、采样点位置、采样点状况、采样时间、样品编号、样品特性描述及其它有关事项; 
（五）执法人员、采样人员及排水户三方在现场采样记 录表上签字确认。如排水户无陪同人员在场或者陪同人员拒绝签字确认的，执法人员、采样人员应当在记录表中予以备注。
第十条（样品运输及保存）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对采集的样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样品在低温的储存条件下运输至实验室，并予以保存。
第十一条（样品检验）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检验标准要求的分析时效完成水质样品检验，并自采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对水质样品进行检验，并出具检测报告，提交至水务执法部门。 
检测报告样本由市水务局制定。 
第十二条（检测结果异议的处理）
排水户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的，水务执法部门应当对采样过程及检测过程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告知排水户。
第十三条（排水水质复测）
水务执法部门组织排水水质复测的，对相关检测项目的检测标准、检测方法应与原检测报告保持一致，原则上应委托原检测机构开展复测。
第十四条（行为规范）
执法人员应当遵守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
检测机构采样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行为规范:
（一）谈吐文明，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二）持证上岗、着装整洁;
（三）不得收受排水户的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得接受吃请。
第十五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19年1月24日上海市水务局印发的《上海市排水执法水质监测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检测报告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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